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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 

采矿权评估报告 

矿通评报字[2014]第 413 号 

摘    要 

评估对象：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出让人：本溪市国土资源局。 

评估机构：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对象：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 

评估目的：因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延续采矿权，本溪市国土资

源局出让该矿采矿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评估，为该矿采矿

权出让提供作价参考依据。本评估项目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人提供本溪满

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提供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3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日期：2013 年 11 月 8 日至 2014 年 2 月 1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范围：采矿许可证C2105212010047120060630；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

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灰岩，矿区范围由4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为 0.0336km
2
，开采标

高 365-275m。 

评估期间动用的可采储量：本次评估的可采储量为9.00万米
3
。 

评估结论：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评估（年生产能力 3.00

万米
3
、评估年限 3.00 年）的评估价值为 10.55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万伍仟伍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评估报告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 

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内有效。超过一年此评估结论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机关审查

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评估机构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

公开。除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

的媒体上。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评估报

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该采矿权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签名）：童海方 

 

项目负责人（签名）：衣宪国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童海芳 

 

        衣宪国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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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评估报告 

矿通评报字[2014]第 413 号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本溪市国土资

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采矿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拟出让的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

权价值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

进行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询证和评估计算。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

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甲 26 号 D 座 401 室； 

法定代表人：童海方；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223446526(1-1)(见附件 2)；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1 号(见附件 3)。 

2.评估委托人 

单位名称:本溪市国土资源局； 

地  址：本溪市平山区东明路。 

3.采矿权申请人 

采矿权申请人：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 

地        址：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小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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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业权以往评估历史 

2010 年 5 月 5 日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本溪市国土资源

局的委托进行过采矿权有偿出让价款评估，评估范围同于本次评估范围，评估基

准日：2010 年 4 月 30 日 ，评估规模 3.00 万米
3
、评估年限 3.00 年，评估结果

为 8.40 万元，其价款已经处置。 

5.评估目的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拟出让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根据现

行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对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价值进

行评估，为该采矿权出让提供价款参考依据。本次评估即是为委托方实现上述目

的，就出让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价值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6.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 

矿区范围见采矿许可证 C2105212010047120060630；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灰岩，矿区范围由 4 个拐点圈定，其拐点平面直角坐标如表

1：  

表 1    矿区范围直角拐点坐标表（80 坐标系） 

点号 X Y 开采标高 
（m） 

A 4573299.667 41592165.82 

B    4573178.668 41592217.82 

C 4573069.666 41591951.822

D 4573206.666 41591951.821

365-275 

矿区面积为 0.0336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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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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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估基准日 

依据评估目的和经济行为的性质，经与委托方商定，确定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报告书中所采用的取费标准均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时的有

效价格标准，以此反映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价值。 

8.评估依据 

8.1 法律法规依据 

8.1.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 

8.1.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8.1.3《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8.1.4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

（试行）》； 

8.1.5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82 号文印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

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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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矿业权评估指南》（2004 年修订）； 

8.1.7《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 

8.1.8《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2008 年第 6号)； 

8.1.9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技术

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矿业

权评估业务约定书规范(CMVS11100-2008)》、《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

(CMVS11400-2008)》、《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确定评估基

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8.1.10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7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 

8.1.11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8.1.12《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矿业权评估行业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

40 号)； 

8.1.13《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 年 

GB/T17766-1999）； 

8.1.14《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土资源部 国土

资发[2000]133 号文）； 

8.1.15《关于调整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知》（国土资源部 国

土资发[2004]208 号文）；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评估报告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8 

8.1.16《关于矿业权价款评估有关问题的通知》（辽国土资发[2012]268 号

文）。 

8.2 行为依据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 

8.3 权属依据 

矿区范围见采矿许可证 C2105212010047120060630。 

8.4 矿产资源储量、矿业技术规范依据 

8.4.1《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3

年 8 月）； 

8.4.2《<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

案证明》（本国土资储备字【2013】024 号（2013 年 10 月 15 日）； 

8.4.3《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09

年 10 月）； 

8.4.4《〈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

审查意见》； 

8.5 其它与评估有关资料。 

9.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概况 

9.1 矿区位置与交通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村蕨菜沟南山，

在县城的西南。行政区划隶属本溪县小市镇小市村所管辖。矿区有便道与公路相

通，交通较方便。 

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东经 124°06′02″；北纬 4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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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村蕨菜沟南山，小市的西南部，矿区内西高、

东低。矿区及附近海拔标高为 369m～240m，相对高差近 129m，区内植被较发育。 

矿区属于北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日平均气温 25.5℃,冬季日

平均气温-12.9℃；年结冰期平均 194 天,无霜期 164 天；年降雨量 778.1mm, 主

要集中在 6～9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71.2% ,年平均蒸发量 1369.5mm。所在地

农田少，劳动力充足，对矿山的生产和开发十分有利，经济运行状况良好。 

9.3 地质工作概况 

该矿始办于 1988 年，矿区多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地质调查，基本查清了矿区

范围内矿体的产状、特征、构造、矿石质量及规模。2002 年本溪县地测技术服

务中心对该矿进行了地质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对该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提交

《地质简测报告》。 

2002年至 2010年本溪满族自治县地测技术服务中心对该矿进行了储量核实

及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基本掌握矿区内岩层的赋存情况。 

2009 年本溪县地测中心对该矿进行储量核实工作，进一步查清了区内的地

质情况，并提交储量 127 万立方米，其中基础储量 27.72 万立方米，资源量 99.28

万立方米。 

2011-2012 年本溪县地测技术服务中心对该矿进行储量动态监测工作，绘制

出相关的图件，2012 年提交储量 114.72 万立方米，其中基础储量（122b）为 58.33

万立方米，资源储量（333）为 56.39 万立方米，并由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备案，

备案文号为本国土资储备字[2013]001 号。 

9.4 矿区地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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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太子河—浑江台陷、辽阳—

本溪凹陷、磨石峪—鹰嘴砬子背斜的东翼。 

9.4.1.1 地层 

矿区内地层均为奥陶系中统马家沟组厚层灰岩，局部夹薄层灰岩。 

马家沟组底部为薄层角砾岩灰岩、泥质灰岩。下部为灰色燧石结核灰岩、蠕

虫状灰岩。中部为灰色白云质灰岩。上部为灰色厚层灰岩。与下伏亮甲山组为连

续沉积。本组厚约 400m。 

9.4.1.2 构造 

矿区内岩层为一单斜构造，地层产状倾向 151°，倾角 45°。矿体产状较稳

定，矿区范围内未见断裂构造，岩石完整。 

9.4.1.3 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浆岩的侵入。 

9.5 矿产资源概况 

9.5.1 矿体特征 

矿体为层状产出的中厚层灰岩。矿石呈灰色—深灰色，微粒及细粒结构，矿

石构造为致密块状构造，单层厚 0.5—1m。层理清楚，节理裂隙不发育，灰岩组

分均匀稳定。 

9.5.2 矿石质量 

1）矿物成分 

该矿石矿物成份主要由泥晶、微晶方解石组成，含量在 95％以上，胶结物

为硅质和少许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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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石结构构造 

该矿山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石为灰色，微晶细粒结构，块状构造， 

3）矿石的物理力学性质 

所采矿石经本溪华厦志成混凝土有限公司取样检验，其石子表观密度为

2720kg/m3、堆积密度为 1600 kg/m3、空隙率为 41%、含泥量为 0.4%、强度压碎

指标为 7.2%。依据 JGJ52-2006 标准，所检项目符合单粒级 5-31.5 标准要求，矿

石质量达到建筑用块石、铺路碎石、混凝土材料等指标要求。 

9.5.3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该矿的矿物组成以细晶方解石为主，约占 90%-93%，矿石类型较简单，结构

紧密，产状较稳定，节理裂隙不发育。矿石质量上乘，经粉碎后可直接做建筑用

块石和混凝土用碎石。 

9.6 开采技术条件 

9.6.1 水文地质条件 

本区地处长白山系西南端，地势西高东低，属中、低山丘陵区，最高海拔

标高 369m，最低为 240m，相对比高为 129m，山坡上植被不发育，水系不发育，

但表土层较薄，一般在 0.2-2m 厚。 

矿床宜露天开采，资源量估算的最低标高 275m，而当地侵蚀基准面标高为

240m，因此，地下水对矿山充水无直接影响。大气降水为矿山主要补给水源，地

形上有利于地表水的迅速排泄。 

本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797.7mm，夏季降水量为 400-500mm，最多达 1160mm，

最少为 550mm。年蒸发量为 1210mm，最大蒸发 1430mm，最少蒸发量 1028mm。蒸

发量多大于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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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体为中厚层灰岩，节理裂隙不发育，岩质细致，结构较紧密，故岩层稳

定性较好，适宜露天开采。  

9.6.3 环境地质条件 

该采石场远离居民区与人群，故采石作业中产生的粉尘与有害气体不会造

成较大的环境危害，但凿岩、爆破、运输等作业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开

采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周围环境，尽量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综上环境地质条件为中等，开采技术条件良好。 

9.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矿山现开拓采场一处，分两个台阶对矿体进行开采，第一个台阶高 30 余米，

长 100 余米，平台平均标高 281.6m；第二台阶平均高 25m，长 100m，平台平均

标高 311m。 

10.评估过程 

10.1 接受委托阶段 

2013 年 11 月 8 日，接受本溪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与委托方明确此次评估

的目的、对象、范围，确定评估基准日，签订评估委托书，拟订评估工作计划，

提供评估资料准备的清单。 

10.2 现场勘查阶段 

根据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人员衣宪国、王春霖在矿方工作人员（赵广有）的带领下，

对该矿山进行了现场勘查、核实资产、收集整理有关资料。该矿情况如下： 

该矿采用露天开采，公路开拓，有简易公路相通，交通方便，矿山产品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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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碎石。权属无争议。 

10.3 评定估算阶段 

2013 年 12 月 22 日～2013 年 1 月 13 日，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归纳、

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和方法，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

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复核评估结论，并对评估结论进行修改

和完善。 

10.4 提交报告阶段 

2014 年 1 月 15 日～2月 10 日，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评估报告，向委托

方提交评估报告初稿、交换评估初步结论意见，在遵守评估规范、指南和职业道

德原则下，认真对待委托方提出的意见，并作必要的修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11.评估方法 

鉴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储量规模和生产规模均为小型，评

估计算年限较短，开采方法简单，经济等参数不齐全等，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

矿权的特点，若采用现金流量法等其他收益途径的评估方法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失

真。由于缺乏类似可比参照物（可类比采矿权），采用可比销售法等市场途径评

估的条件不具备。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

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收益途

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以及《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

(CMVS20100-2008)》，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收入权益法。计算公式为： 

1

1
(1 )

n

t t
t

P SI K
i=

⎡ ⎤
= • •⎢ ⎥+⎣ ⎦
∑  

式中：  P—采矿权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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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 =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2.评估指标和参数 

  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

规定，主要技术经济技术指标、财务指标及有关评估参数选取根据委托方所提供

的《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下称《储量核

实报告》）、《<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

案证明》（本国土资储备字[2013]024 号）（下称《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下称《开发利用

方案》）及《<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

见书》（下称《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和评估人员掌握的相关资料确定。 

12.1 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2.1.1 储量估算资料 

本溪满族自治县地测服务中心 2013 年 7 月提交《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

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矿产资源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其资源储量

的估算范围在本溪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2105212010047120060630）载明的矿区范围内；估算工业指标根据参照同

类型矿床工业指标拟定。资源储量归类编码符合《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

类》标准，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确定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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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储量核实，大致查明了矿界区内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矿体数

量、规模、产状、矿石质量及矿山开采技术条件等。根据矿体的规模、产状，

储量估算采用平行断面法，方法正确。储量估算采用的公式及各项参数基本正

确，储量估算结果准确。《储量核实报告》经辽宁溪源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的

评审，并在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因此，《储量核实报告》中经备案的的资源

储量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的依据。 

12.1.2 开发利用方案 

本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

的通知》、《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1996)以及《爆破安全规程》

（GB6722－2003）编写的《开发利用方案》，是以当地行业平均生产力水平为基

本尺度以及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为原则编制的，“开发方案”

根据矿床赋存条件，确定了矿床矿产资源的设计利用资源量，确定了矿床的开采

方法、开拓方式和生产规模；对开采技术参数指标进行了设计；根据矿石性质，

确定了产品方案。报告编制内容较完整、方法基本合理、参数选择适中，符合编

制规模的要求，相关采矿回采率等指标可用为评估依据。报告编制方法合理、内

容完整，通过了主管部门的评审认定。 

综上所述，评估依据的《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符合各自编制规

范的要求，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对评估方法的基本要求，

可作为评估依据或基础。 

12.2 资源储量 

根据《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其《＜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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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储备字[2013]024 号），截止 2013 年 6 月底，该矿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

料灰岩 1089.1 千米 3，其中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749.5 千米 3，推断的内

蕴经济资源量（333）339.6 千米 3。 

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核实基准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即 2013 年 6 月末～2013

年 10 月末）共 4 个月，此期间该矿山正常生产，因此按照《采矿许可证》载明

的生产规模（3.00 万立方米/年）对两基准日期间已动用的资源储量予以扣减。 

依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动用资源量已是采出和损

失矿量，按其地质控制程度及其经济意义应归为（122），不再进行可信度系数调

整。所以已动用资源储量计算如下： 

动用的资源储量=生产规模×生产时间÷采矿回采率 

=3.00×（4/12）÷98%=1.02（万立方米） 

截止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

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的资源储量=108.91-1.02=107.89（万米 3）。 

12.3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 年)，控制的经济基础

储量(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预)可行性

研究、矿山设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设计规范的规定等取值。(预)可行性

研究、矿山设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设计规范未作规定的，采用可行度系

数调整，可信度系数在 0.5～0.8 范围取值，具体取值应按矿床(总体)地质工作

程度、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与其周边探明的或控制的资源储量关系、矿种及矿

床勘探类型等确定。 

本次评估资源储量《开发利用方案》全部参与设计，则全部参与评估，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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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07.89 万米 3，详见附表 2。 

12.4 采矿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设计采用露天开

采，公路开拓，松散系数取 1.5。 

12.5 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产品方案为建筑

石料碎石，碎石产率 85%。 

12.6 采矿技术指标 

设计损失：根据以往《开发利用方案》确定本矿开采范围内设计利用储量

81.55 万米
3
；即设计损失为 26.34 万米

3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利用资源储量)。

本次评估据此确定设计损失量 26.34 万米
3
。 

采矿损失：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采矿回采率 98%，本次评估据此确定采

矿回采率 98%。 

采矿损失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1－采矿回采率） 

＝（107.89-26.34）×（1－98%） 

=1.63（万米
3
） 

12.7 可采储量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107.89-26.34-1.63 

＝79.92（万米
3
） 

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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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生产规模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为 3 万米
3
/a，本次评估予

以采用。 

12.9 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山服务年限计

算公式； 

 

A
QT =  

式中： 

T -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年生产规模 3万米
3
/a。 

该矿山合理服务年限为：
0.3
92.79

==
A
QT ≈26.64（年） 

12.10 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辽国土资发【2012】268 号文件以及本溪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规定，本次

项目评估年限为 3年。 

12.11 价格的确定 

依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产品的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

和销售条件确定，一般采用当地平均销售价格，对于小型矿山，可采用评估基准

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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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司掌握的资料及评估人员现场询价结果，当地市场平均价格不含税

26.00 元/米
3
，本项目评估确定矿石的销售价格为 26.00 元/米

3
。 

12.12 销售收入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假设该矿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则： 

年销售收入=销售价格×松散系数×原矿产量×碎石产率 

=26.00 元/米
3
×1.5×3.00 万米

3
×85%

 

=99.45（万元） 

12.13 采矿权权益系数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给定了采矿权权益系

数(k)的取值范围，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采矿权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3.5%～

4.5%，鉴于该矿体较浅、地质构造简单、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水文工程地质简

单、其它开采技术条件中等等综合情况；其采矿权权益系数宜在取值范围内取偏

中值，故本项目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确定为 4.10%。 

12.14 折现率 

根据《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矿业权价款评估中折现率按国土资源部的相关

规定直接选取。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

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

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地且矿业权价款未处置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

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矿业权评估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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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尚未规定的，矿业权价款评估仍应遵循《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

案》和《矿业权评估指南》。本项目为采矿权价款评估，因此，本评估项目折现

率取 8%。 

13.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

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采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2)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因素在正常范围

内变动； 

(3)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且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条

件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

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

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评估价

值的影响。若当前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若用于其他评估

目的时，该评估结论无效。 

14.评估结论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在对

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

序，选用“收入权益法”，经计算，确定拟出让的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

采石场采矿权评估（年生产能力 3.00 万米
3
、评估年限 3.00 年）的评估价值为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鸿运采石场采矿权评估报告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1 

10.55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万伍仟伍佰元整。 

15.特别事项说明 

15.1 评估结论有效期 

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1999）75 号]规定，

采矿权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如超过有效期，需要

重新进行评估。 

15.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论有效期内，如委托评估项目的资产具体数量发生变化时，委托方

可委托本公司按原评估方法对原评估结论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本次评估所采用

的技术指标或经济指标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时，委

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评估采矿权评估价值。 

15.3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次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及采矿权登记管理机关或评估结论备案主管部门

在本次评估目的下使用。 

15.4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

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采选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2)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因素在正常范围

内变动。同时，评估相关参数考虑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 

(3)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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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且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条

件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

保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本次评估仅作为出让的参考依据。若用于其他评估目的时，该评估结论无效。 

15.5 其他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评估公司及参加

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采矿权受让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2)评估工作中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储量核实报

告、储量评审意见书和开发利用方案等资料)，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对其真实性、

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3)本评估报告含有的附表、附件和附图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评估报告经评估公司法定代表人、评估项目负责人和注册矿业权评估

师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 

16.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矿业权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 

(2)矿业权评估报告只能由在业务约定书中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矿业权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矿业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4)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矿业权评估机构同

意,矿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 

(5)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任何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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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评估机构和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评估机构：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童海方 

 

 

项目负责人（签名）：衣宪国 

 

 

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童海方 

 

 

                     衣宪国 

 

评估参加人员（签名）： 

 

18.评估报告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报告日 2014 年 2 月 10 日。 


